
 

江海证券 

关于如皋市鼎浩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江海证券作为如皋市鼎浩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浩股份”或

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核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

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□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  □ 停 产 、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       

□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         √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

□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

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

□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 

□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

□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√其他 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一、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鼎浩股份 2019 年财务报告

审计后出具了立信中联审字[2020]D-0469 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

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 

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落内容为： 

“1、如‘财务报表附注九、（四）’所述，鼎浩液压公司 2019年度向关联方

采购金额合计 8,216,949.77元，占总采购金额的 50.83%。鼎浩液压公司业务对

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，缺乏独立性，我们无法估计上述事项为鼎浩液压公司带来

的不利影响。 

2、如‘财务报表附注九、（五）、1，九、（五）、2’所述，截至 2019 年 12

月 31日止，鼎浩液压公司对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 383,471,997.03 元，对关联方



预付款项余额 119,120,775.12 元，关联方客户及关联方供应商由于资金短缺暂

时无法归还对公司的欠款及向公司供货，我们无法对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作出合

理估计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‘注

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’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

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鼎浩液压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

德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

留意见提供了基础。” 

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内容为： 

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所述，截至 2019

年 12月 31日，本企业累计亏损-59,504,154.86 元,期末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

39,368,439.11 元,期末净资产为-38,685,939.11 元。该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

能导致对鼎浩液压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

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” 

二、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

[2020]D-0469 号审计报告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鼎浩股份合并资产负

债表期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-36,588,988.10 元。 

三、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

[2020]D-0469 号审计报告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鼎浩股份合并资产负

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-59,504,154.86 元，实收股本为 5,000,000.00

元，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。 

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因 2019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负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

务规则(试行)》第 4.2.8 条第(二)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转让将被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实施风险警示，公司证券简称将由“鼎浩股份”变更为“ST 鼎

浩”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

主办券商已提示公司注意经营风险，及时督促公司召开董事会对风险事项进

行审议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，督促企业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、规范公司治理、合法合规经营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，公司累计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，存在

资不抵债的情况，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风险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如皋市鼎浩液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》； 

2、立信中联审字[2020]D-0469号《审计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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